
2019 年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证券”）作为 2019 年

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的主承销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

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文件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报告。 

为出具本报告，主承销商与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公司”）进行接洽，对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事

项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主承销商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

价，也未对本期债券的投资风险做出任何判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应

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二台子委 

法定代表人：朱金锁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乡一体化建设（含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和

水利工程项目投资；市场开发建设；房地产综合开发；园林绿化；市

政工程管理；摊床租赁；设施维护；市场配套服务；货物仓储服务；



土地整理开发、公共服务设施及产业园区建设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人：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2019 年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19 鞍山旺通债（银行间债券市场）、PR 旺通债（上

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地点：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代码：1980161.IB（银行间债券市场）、152194.SH（上海

证券交易所） 

发行总额：人民币 5.00 亿元 

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债券发行利率为 7.50%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别于本期债券的第 3

至第 7 个计息年度末偿还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20%。债券存续期后五

年本金随利息的支付一起兑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

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债券起息日期：2019 年 5 月 6 日 

债券到期日期：2026 年 5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主承销商：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级别：2019 年 6 月 29 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2019 年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度跟

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19】跟踪第【796】号 01），发行人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020 年 6 月 29 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2019

年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度跟踪评级报

告》（中鹏信评【2020】跟踪第【531】号 01），发行人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021 年 6 月 29 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2019

年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

告》（中鹏信评【2021】跟踪第 992 号 01），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022 年 7 月 25 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2019

年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

告》（中鹏信评【2022】跟踪第 1242 号 01），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023 年 6 月 12 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2019

年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

告》（中鹏信评【2023】跟踪第 112 号 01），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将

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2019 年鞍山旺通投资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将在 2024 年 6 月

底前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2019 年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及其他主

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简称“19 鞍山旺通债”，债券代码为

1980161.IB；2019 年 5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PR

旺通债”，债券代码为 152194.SH。 

（二）付息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已完成三次部分本金的兑付。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即付息日前三个工作日），已将应付本息及手续费分别足额

划付至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账户中，并于 2024 年 5 月 6 日支付 2023 年

5 月 6 日至 2024 年 5 月 6 日期间的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延迟或尚未偿付的本金及利

息情况。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5.00

亿元，其中 4.00 亿元用于中国西柳国际物流园区建设项目建设，0.8

亿元用于海城经济开发区南台后驼龙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剩余

0.2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3 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

用完毕。 

（四）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规定，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分行接受发行人委托负责监督发行人严格按照本期债券募集

资金的约定进行使用；根据《偿债资金专户监管协议》，发行人在哈

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为本期债券开设偿债专户。本期债券

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不涉及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 

（五）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定期报告 

债券简称 报告名称 披露时间 
是否按时披

露 

19 鞍山旺通

债/PR 旺通债 

《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22 年

年度报告》 
2023/4/28 是 

19 鞍山旺通

债/PR 旺通债 

《鞍山旺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23 年

公司债券中期报告》 
2023/8/30 是 

2、临时公告 



2023 年度，发行人未披露重大事项临时公告。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3 年度合并

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利

安达审字[2024]第 0213 号）。除特殊说明外，本节引用的报告期财

务数据均源于上述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发行人 2022-2023 年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1 总资产 1,357,438.04 1,292,774.45 

2 总负债 586,110.10 520,019.06 

3 净资产 771,327.94 772,755.40 

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1,327.94 772,755.40 

5 资产负债率（%） 43.18 40.23 

6 流动比率 2.14 2.52 

7 速动比率 1.66 1.94 

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6.14 560.21 

9 营业收入 18,718.25 74,444.95 

10 营业成本 18,921.19 65,046.44 

11 利润总额 -1,949.85 3,511.93 

13 净利润 -1,427.46 3,662.55 

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30.49 9,485.95 

1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7.46 3,662.55 

1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9,682.83 15,893.15 

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5,892.99 41,704.61 

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337.41 -485.35 

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0,929.65 -43,128.52 



20 应收账款周转率 0.09  0.49  

21 存货周转率 0.02  0.25  

2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2 0.03 

23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8  1.62 

2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25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1 流动资产 825,346.74 764,522.50 

2 非流动资产 532,091.30 528,251.95 

3 资产总计 1,357,438.04 1,292,774.45 

4 流动负债 386,394.29 302,939.60 

5 非流动负债 199,715.81 217,079.46 

6 负债合计 586,110.10 520,019.06 

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71,327.94 772,755.40 

8 少数股东权益 - - 

9 所有者权益合计 771,327.94 772,755.40 

1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7,438.04 1,292,774.45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1 营业收入 18,718.25 74,444.95 

2 营业成本 18,921.19 65,046.44 

3 利润总额 -1,949.85 3,511.93 

4 净利润 -1,427.46 3,662.55 

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27.46 3,662.55 

6 少数股东损益 - -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5,892.99 41,704.61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337.41 -485.35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0,929.65 -43,128.52 

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4.07 -1,909.25 

发行人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1 流动比率 2.14 2.52 

2 速动比率 1.66 1.94 

3 资产负债率（%） 43.18 40.23 

4 EBITDA（万元） 9,682.83 15,893.15 

5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8 1.62 

6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7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EBITDA =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摊销 

5、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 

6、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发行人 2023 年受托代建项目、物流业务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较 2022 年减少 100%，主要是由于 2023 年发行人未开展代建项目和

物流业务所致，发行人目前处于业务调整期，物流业务存在一定不稳

定性，同时发行人计划逐步缩减代建业务规模，导致 2023 年营业收

入较 2022 年有明显下降，后续发行人将按照规划改善经营情况，增

强营运能力，未发现前述情况对发行人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从短期偿债能力看，发行人 2022 年末、2023 年末流动比率分别

为 2.52 和 2.14，速动比率分别为 1.94 和 1.66。总体来看，发行人流

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程度较高，短期偿债能力较强。 

从长期偿债能力来看，2022 年末、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分别为 40.23%和 43.18%，保持稳定。 

发行人 2022 年、2023 年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1.62 和

1.08，处于正常水平。 

（四）发行人有息借款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有息借款总额 20.28 亿元，较上年末减

少 9.42%，有息借款总额占 2023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规模的 14.94%。 

发行人有息借款主要来为银行借款和债券融资，随着发行人经营

规模的扩大，业务发展逐渐多元化，发行人增加有息借款主要是为其

正常经营活动提供必要的运营资金。发行人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与各

金融机构均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发行人作为海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市场管理主体，将继续获得实际控制人和相关各方的支持。 

（五）发行人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 11.55 亿元，较上年末减

少 2.95 亿元，担保余额占 2023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规模的 8.51%。发

行人对外担保主要是发行人为被担保企业提供的借款担保。 

（六）发行人资产受限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受限资产账面价值总额为 4.00 亿元，受

限资产主要为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受限原因是借款抵押。 



（七）发行人重大事项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

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监高不

存在被司法机关调查、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事

项；不存在负面舆情。 

五、发行人存续债券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存续期债券规模为 2.00 亿元，

全即本期债券“19 鞍山旺通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简称 发行日期 到期日期 债券期限 发行规模 票面利率 余额 

1 19 鞍山旺通债 2019-05-06 2026-05-06 7 年 5.00 7.50% 2.00 

合计    5.00 - 2.00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无已获批尚未发行的公司信用类

债券。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